[bookmark: _GoBack]軍事演習訓練與營區安全勤務條例草案總說明
    國軍任務為建軍備戰，防衛國家安全，然在政策透明化、軍隊國家化及國防法制化要求下，除於執行作戰任務外，國防部乃至各基層部隊，均應遵循依法行政。目前國軍各項軍事演習、訓練與營區安全勤務之執行，均以訂頒行政規則或實施計畫等方式規範，法位階不足，致各項涉及人民權益之事項，無法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不利於國防軍事任務遂行。
    基於維護軍事演習、訓練與營區安全，確保國防軍事任務遂行，並保障人民權益，就相關勤務規範、主管機關、衛哨配置、安全管制、禁止、限制事項、應變處置(含武器使用時機、程序、方式)、補償措施及違反禁止、限制事項之罰則等事項，具有立法之必要性及特殊性，爰擬具軍事演習訓練與營區安全勤務條例草案(以下簡稱本條例)，要點如下：
一、本條例之立法目的。（草案第一條）
二、本條例之用詞定義。（草案第二條）
三、本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三條）
四、軍事演習、訓練與營區安全勤務之指揮、督導及執行人員，並得配備武器、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。授權國防部訂定配備武器、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之時機、種類及規格。（草案第四條）
五、軍事機關得於重要處所開設哨所，配置衛、哨兵實施安全警戒、管制及其他直接或間接助於安全維護之必要勤務，或於四周必要範圍內設置監視、警報、偵檢及阻絕設施等安全維護之輔助設施設置。（草案第五條）
六、非經軍事機關許可，不得任意進出等禁止、限制事項，並禁止足以危害軍事安全之集會或遊行，及遙控無人機等可操控飛行物體，非經許可不得飛越軍事演習、訓練區域及軍事營區上空。授權國防部訂定許可申請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（草案第六條）
七、衛、哨兵實施安全檢查之依據及拒絕檢查或無故侵入之相關處置。授權國防部訂定安全檢查、盤查、驅離及逮捕、留置之程序等管制措施之辦法（草案第七條）
八、指揮官、值勤軍、士官及衛、哨兵得使用武器、器械之時機，並須於採取先行必要措施無效後，依指揮官或值勤軍官、士官命令執行。（草案第八條）
九、使用武器時，應先實施警告及應注意事項，並於使用武器後，將其經過情形，即時報告該管長官。（草案第九條）
十、衛、哨兵致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之補償。（草案第十條）
十一、使用武器致人民死亡、受傷或財產損失之處理。（草案第十一條）
十二、違反本條例禁止及限制事項之罰則。（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九條）
十三、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之適用。（草案第二十條）
十四、本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二十一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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